
关于深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
建议

2020 年 1 月 1 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依法入市，标志着此项改革从试

点探索上升为国家法律意志。此后国家持续部署深化试点，

我市积极响应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打破国有

建设用地垄断格局，是推进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的关键举

措，对我市盘活农村闲置土地、增加村集体与农民收入、优

化资源配置、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试点

实践，发现我市在推进这项改革中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入市资源禀赋不足，开发难度大。试点严格限制

新增建设用地入市，我市符合条件的存量资源有限，且存在

地块小、布局散、区位偏等问题，多为低端出租业态，安全

环保隐患突出；村民对长期收益存疑，清退改造意愿弱；部

分地块因规划不符、基础设施匮乏、整合成本高，缺乏市场

吸引力。以北仑区为例，符合条件地块少、面积小，村集体

意见统一难，短期可实质入市地块稀缺。

（二）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主体参与度低。省级交易平

台功能未充分发挥，基层依赖政府协调，国有平台“托底”现

象存在，信息壁垒未打破；金融配套滞后，机构对集体土地

权属稳定性存忧，抵押融资门槛高，评估价偏低导致按揭缺

失，抑制投资积极性；土地用途限制严，商品房开发禁止，



其他业态受多重约束，市场主体持观望态度。

（三）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利益平衡难。入市与征收

收益平衡存在矛盾，部分村集体倾向等待征收；不同村庄因

资源、区位等差异，入市收益差距可能拉大，引发社会矛盾；

集体内部分配比例、使用方向缺乏统一指导，农民“分光吃尽”

的短期行为不利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法规政策衔接不畅，操作存风险。《土地管理法》

虽赋予入市权利，但配套实施细则、监管办法等不健全，土

地确权、用途变更、收益分配等环节缺乏明确操作依据，基

层推进试点顾虑多、态度保守。

对此，建议

（一）探索资源整合，拓展入市空间。坚守耕地和生态

红线，探索灵活整合机制：一是审慎推进“占补平衡”优化，

鼓励村集体通过土地整治复垦新增耕地，置换指标将规划区

域周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整合优质地块入市；二是推动

跨村域统筹，引导乡镇层面整合资源，探索“飞地抱团”模式，

集中开发零散指标，实现资源共享、收益共赢。

（二）健全市场化机制，激发主体活力。一是强化交易

平台建设，优化省级交易平台宁波板块功能，加强部门信息

共享，提供一站式服务，加大地块宣传披露力度，提升市场

透明度；二是创新金融支持，建立全市统一基准地价和评估

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出台专项信贷产品，设立融资风险补偿



或担保基金，发展抵押、租赁权融资业务；三是精准引导产

业落地，结合宁波产业特色确定用途，完善准入和批后监管

机制。

（三）构建多元收益分配体系，促进公平共享。一是设

定差别化动态增值收益调节金政策，综合多因素合理确定征

收比例，平衡征地与入市收益；二是推广跨集体利益平衡模

式，鼓励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组建联合开发主体，按股权分配

收益；三是规范集体内部分配，落实民主决策和公开制度，

出台指导意见引导收益多用于集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社

保缴纳等，加强培训监督。

（四）完善地方法规体系，强化制度保障。市级层面总

结试点经验，制定符合宁波实际的入市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涵盖规划引导、确权、入市程序、交易规则、抵押、收益分

配、监管、法律责任等环节，为基层实践提供清晰指引，降

低改革风险。


